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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亚附加个人意外骨折住院私人护理费用保险 

（2024年第一版） 

费率表及说明书 

 

实际保费的计算公式如下： 

实际每人保费 = 每日保险金额 × 基本费率 × 短期费率折算表(如适用) × 行业风

险调整系数 × 职业风险调整系数 × 国家风险调整系数 × 被保险人常住地治安风险调

整系数 × 被保险人常住地自然灾害风险调整系数 × 被保险人常住地交通意外风险调整

系数 × 被保险人年龄调整系数 × 赔付记录调整系数 × 其他风险因素调整系数 

其中，其他风险因素调整系数 =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调整系数 × 多险种投保调整系数 

× 住院起保天数调整系数 × 按周给付调整系数 × 免责时间调整系数 × 单次住院或同

一意外事故最长给付时间调整系数 × 累计最长给付时间调整系数  

基本费率、短期费率折算表、行业风险调整系数、职业风险调整系数、国家风险调整

系数、被保险人常住地治安风险调整系数、被保险人常住地自然灾害风险调整系数、被保

险人常住地交通意外风险调整系数、被保险人年龄调整系数、赔付记录调整系数和其他风

险因素调整系数分别见附表。 

 

附表一：基本费率表 

每日每十元保险金额的年基本费率 

0.3898 

注：该产品保额一般以十元为单位，因此基本费率表采用每日每十元保险金额的年基

本费率进行表述。 

 

附表二：短期费率折算表 

保险期间 年保费的折算率(%) 

1-7日之内每日费率 1% 

8-15日 8% 

16日-1个月 13% 

2个月 26% 

3个月 34% 

4个月 44% 

5个月 5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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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个月 62% 

7个月 70% 

8个月 78% 

9个月 84% 

10个月 90% 

11个月 94% 

12个月 100% 

注：短期活动的风险较全年风险有明显的风险集中，故对于短期活动适用短期费率折

算表。保险期间在 1个月以上、不足 2个月的，按 2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2个月以上、

不足 3个月的，按 3个月计算，依此类推。 

 

附表三：行业风险调整系数表 

风险水平 调整系数 

低风险 0.5-0.8 

中风险 0.8-1.2 

高风险 1.2-1.5 

注:低风险行业如金融业、咨询业、教育行业等；中风险行业如轻工制造业、相关劳务

外包等；高风险行业如农牧渔业生产、交通运输业、建筑行业等。 

 

附表四： 职业风险调整系数表 

风险水平 调整系数 

一类职业 0.6-1.0 

二类职业 0.7-1.2 

三类职业 1.0-2.0 

四类职业 1.5-2.5 

五类职业 2.5-5.0 

六类职业 4.5-7.0 

注：一类职业指办公室文案类工作或管理职责类职业，一般为白领职业。 

二类职业指工作职责中涉及很少部分手工操作的工作。 

三类职业指工作职责中会涉及到部分重体力劳动，但对于健康和人身安全影响不大的

职业；部分不涉及到重体力劳动，若对于健康和人身安全会有一定影响的职业也会归类于

三类职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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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类职业指更多的参与重体力劳动，其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易对健康和人身安全产生

重大影响的工作；部分不涉及或少涉及重体力劳动的工作，若其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对身

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影响巨大也还会归类于四类职业。 

五类职业和六类职业指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，其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易对健康和人身

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，依据其影响的严重程度归类于五类职业和六类职业；部分不涉

及或少涉及重体力劳动的工作，若其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可能对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存在

致命影响的严重程度会归类于五类职业和六类职业。 

由于不同职业的具体工作内容以及危险工作的占比等情况不同，其风险状况不同，故

根据各职业类别确定适用的调整系数，或根据产品目标被保险人各职业类别的预估占比确

定适用的平均调整系数。 

 

附表五：国家风险调整系数表 

国家类型 调整系数 

低风险国家 0.8-1.0 

中风险国家 1.0-1.5 

高风险国家 1.5-2.5 

极高风险国家 2.5-5.0 

注：被保险人所处国家或目标承保国家会影响被保险人发生意外的概率，故根据国家

的实际风险状况采用不同的调整系数，或根据各国家类型的占比确定适用的平均调整系

数。 

国家风险的判断主要考虑该国基础设施状况、法制和规则的执行情况、政治经济状

况。参考国际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来界定国家风险。 

 

附表六：被保险人常住地治安风险调整系数表 

常住地 调整系数 

低风险区域 0.5-0.8 

中风险区域 0.8-1.2 

高风险区域 1.2-1.5 

注：同一国家/地区因国际政治/军事局势、具体区域等具体状况不同所产生的风险状

况也不同，故根据被保险人常住地的实际风险状况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整系数，或根据产品

目标被保险人在各个风险区域的预估占比确定适用的平均调整系数。 

 

附表七：被保险人常住地自然灾害风险调整系数表 

常住地 调整系数 

低风险区域 0.5-0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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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风险区域 0.8-1.2 

高风险区域 1.2-1.5 

注：同一国家/地区的自然灾害风险状况因具体区域的地理位置、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

防护措施因素不同所产生的风险状况也不同，故根据被保险人常住地的实际风险状况不同

采用不同的调整系数，或根据产品目标被保险人在各个风险区域的预估占比确定适用的平

均调整系数。 

 

附表八：被保险人常住地交通意外风险调整系数表 

常住地 调整系数 

低风险区域 0.5-0.8 

中风险区域 0.8-1.2 

高风险区域 1.2-1.5 

注：同一国家/地区的交通管理情况不同导致发生交通意外事故的概率不同，故根据被

保险人常住地的实际风险状况不同采用不同的调整系数，或根据产品目标被保险人在各个

风险区域的预估占比确定适用的平均调整系数。 

 

附表九：被保险人年龄调整系数表 

被保险人年龄 调整系数 

小于 50 岁 0.5-0.7 

50岁-55岁 0.8-1.2 

56岁-60岁 1.3-1.8 

61岁-65岁 1.3-1.8 

66岁-70岁 1.3-1.8 

71岁-75岁 1.3-1.8 

76岁-80岁 2.0-3.0 

80岁以上 2.5-4.0 

注：不同年龄段的被保险人发生意外的风险不同，故根据不同被保险人的年龄段进行

风险调整，或根据被保险人的平均年龄选择适用的调整系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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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十：赔付记录调整系数表 

最终损失率 调整系数 

<=20% 0.7-1.0 

20%-40% 0.8-1.2 

40%-70% 1.0-1.5 

>=70% 1.2-2 

注：综合评估一年期、三年期、五年期的赔付记录及赔案性质采用不同调整系数。 

 

附表十一:其他风险因素调整系数表 

风险因素 调整系数 

被保险人健康状况 0.7-1.3 

多险种投保 0.7-1.3 

住院起保天数 0.7-1.3 

按周给付调整系数 0.7 

免责时间调整系数 0.7-1.0 

单次住院或同一意外事故最长给付

时间调整系数 
0.7-1.3 

累计最长给付时间调整系数 0.7-1.3 

注：被保险人的情况及承保范围不同，将对本保险费率产生影响，因此将各影响因素

列示如下，具体系数由专业核保人员依据客户的实际风险状况确定： 

1.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：目标被保险人健康水平越差，则发生意外的风险越高，费率调

整系数越高；反之，则风险越低，费率调整系数越低。故根据目标被保险人健康水平不同采

用不同的调整系数。 

2. 多险种投保：根据投保险种的组合数量及情况，投保险种组合数量越多，则逆选择

风险越低，费率调整系数越低；反之，则风险越高，费率调整系数越高。 

3. 住院起保天数：住院起保天数越少，则风险系数越高；反之，则风险系数越低，故

根据住院起保天数予以加减费。 

4. 按周给付调整系数：如保单展示的保额为按周给付，则雇佣时间不足一周不予给付，

相对于按日给付降低了风险水平，故予以减费。 

5. 免责时间调整系数：约定的免责时间越长，则风险越低，费率调整系数越低；反之，

则风险越高，费率调整系数越高。 

6. 单次住院或同一意外事故最长给付时间调整系数：单次住院或同一意外事故最长

给付时间越长，则风险越高；反之，则风险越低，故依据单次住院或同一意外事故最长给付

时间长短予以加减费。 

7. 累计最长给付时间调整系数：累计最长给付时间越长，则风险越高；反之，则风险

越低，故依据累计最长给付时间长短予以加减费。 

 

〈本页内容结束〉  


